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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陕州区高泉铝土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摘    要 

中宝信矿评报字[2025]第 031 号 

提示：以下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欲了解项目的全面情况，请阅读本评估报告全

文。 

评估机构：北京中宝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人：河南省国土空间调查规划院。 

评估对象：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陕州区高泉铝土矿采矿权。（注：本次

评估为按照财综 〔2023〕10 号等文件规定需要处置出让收益的资源量） 

评估目的：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拟对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陕州区高泉铝

土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清算。根据《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

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知》(财综〔2023〕10 号)及河南省的规定，需对该采矿权

未有偿处置资源量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为河南省自然

资源厅提供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陕州区高泉铝土矿采矿权出让收益公平、

合理的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本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25 年 4 月 30 日。 

评估日期：本次评估起止日期为 2025 年 5 月 6 日至 2025 年 6 月 19 日；本评估

报告提交日期：2025 年 6 月 19 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有偿处置原则：根据财综 〔2023〕10 号文附件第三十条的规定，对于无偿占有

属于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的探矿权和无偿取得的采矿权，比照协议出让方式，按以

下原则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 

《矿种目录》所列矿种，已转为采矿权的，通过评估后，按出让金额形式征收

自 2006 年 9 月 30 日（地方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至本办法实施之日已动用资源储

量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之后的剩余资源储量，按矿产品销售时的出让收益率征收采

矿权出让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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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种目录》所列矿种外，已转为采矿权的，以 2006 年 9 月 30 日为剩余资源

储量估算基准日（地方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按出让金额形式征收采矿权出让收

益。 

根据豫自然资公告〔2019〕20 号，陕县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高泉铝矿与国家

出资矿产地重叠。根据财综 〔2023〕10 号文，铝土矿为《矿种目录》所列矿种，应

按出让金额形式征收自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已动用资源储量的采矿

权出让收益。 

评估主要参数： 

1、评审备案的资源量 

依据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第六地质大队 2013 年 8 月编制的《河南省陕县

高泉铝土矿勘探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豫储评字〔2013〕33 号）、备案证明（豫国

土资储备字〔2013〕59 号），截至 2013 年 4 月 17 日，全区共获铝土矿资源量

（331）+（332）+（333）84.20 万吨。其中：(331) 10.6 万吨；(332) 14 万吨、(333) 

59.6 万吨。 

2、2024 年储量年度报告 

依据《三门峡市 2024 年度零动用矿山资源储量审查表》，截至 2024 年底，矿区

范围内累计查明铝土矿资源量 87.31 万吨，保有资源量 76.89 万吨，累计动用资源量

10.42 万吨。 

3、最近一次开发利用方案的主要数据 

根据郑州吉奥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编制的《三门峡锦江博大矿

业有限公司高泉铝矿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修复方案》（河南省自然资源厅予以公告，

公告号：矿产资源开采与生态修复方案评审结果 20210118 号公告），设计开采面积

为 0.6009 平方千米、开采深度由＋650～＋320 米标高，设计边坡压占及不设计利用

铝土矿资源量矿石量为 15.52 万吨，可开发利用铝土矿资源量矿石量为 61.37 万吨，

推断资源量可信度系数为 0.6，采矿回采率为 95%，矿石贫化率 5%，评估利用的铝

土矿可采储量矿石量为 41.90 万吨。 

4、采矿权以往历次出让收益（价款）处置情况 

2004 年 12 月 31 日，安阳市诚信矿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陕县高泉铝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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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详查探矿权评估报告书》（诚信探矿权评字[2004]第 167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04 年

11 月 30 日，评估方法为粗估法，评估结果 12.84 万元。2005 年 1 月 18 日，河南省国

土资源厅以矿权评备〔2005〕06 号对该报告进行了备案，评估结果为 12.84 万元，评

估费用 1 万元。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价款缴纳收据及《关于河南省陕县高泉铝土矿探

矿权价款缴纳的说明》，上述探矿权价款已经缴纳完毕。根据豫国土资许修正字

〔2018〕第 24009 号《修改材料告知书》，补交 1 万元价款；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

《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2019 年 4 月 16 日，采矿权人已补交 1 万元采矿权出让

收益。 

2015 年 11 月 25 日，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河南省陕县高泉铝

土矿勘探区占用国家矿产地探矿权评估报告》（鲁大地评报字（2015）第 231 号），评

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9 月 30 日，评估方法为勘查成本效用法，评估结果为 0.52万元。

2016 年 1 月 4 日，河南省国土资源厅以豫国土资矿评备字〔2016〕第 1 号对该报告进

行了备案。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价款缴纳收据，上述价款已经缴纳完毕。 

2022 年 1 月 18 日，河南地源矿权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河南省三门峡市锦江博

大矿业有限公司高泉铝土矿采矿权（新增可采储量）出让收益评估报告》，评估基准

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评估方法为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该矿 2020 年度动用原

储量估算范围外矿石量 3.11 万吨、新增可采储量矿石量 3.06 万吨，评估结果为 32.04

万元。2022 年 3 月 8 日，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了三自然资矿评告函

〔2022〕（2）号《出让收益评估结果告知函》。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中央非税收入

统一票据》，上述出让收益已经缴纳完毕。 

根据《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公布按照第二类矿产管理矿产名录的公告》（豫自

然资公告〔2019〕18 号），铝土矿调整为按照“第二类矿产”管理。根据豫自然资发

〔2019〕78 号《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已设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

处置有关问题的意见》，以申请在先或协议出让方式取得的第二类矿产探矿权，已按

成本途径评估值、粗估法评估值或以面积为单位核算值缴纳了探矿权出让收益（价

款）的，应在办理探矿权转采矿权新立登记时评估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扣减原已缴

纳相应的探矿权出让收益（价款）。 

综上所述，该矿尚未完成有偿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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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动用资源储量情况 

根据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第六地质大队 2013 年 8 月编制的《河南省陕县

高泉铝土矿勘探报告》、《矿山储量年报备案表（2020 年度）》及《三门峡市 2024 年

度零动用矿山资源储量审查表》，矿山自设立以来至评估基准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如

下表所示： 

年份 
动用资源量 

采出量 采矿回

采率 备注 
矿石量(万吨) A/S 

2019
年 1.20 7.19 1.16 96.67%  

2020
年 

5.10 5.20 5.03 98.59% 
包括动用原储量估算范围

外矿石量 3.11 万吨，该部

分资源量已经评估处置缴

纳出让收益。 4.12 6.10 4.06 98.59% 

合计 10.42   10.25 98.37%  

综上，该矿自 2019 年 1 月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期间动用资源量矿石量 10.42 万

吨、动用可采储量 10.25 万吨。 

6、本次评估需有偿处置的可采储量 

①铝土矿为《矿种目录》所列矿种，应按出让金额形式征收自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已动用资源储量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该自 2019 年 1 月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期间（包含动用原储量估算范围外矿石量）动用资源量矿石量 10.42 万

吨、动用可采储量 10.25 万吨；该矿 2020 年度动用原储量估算范围外矿石量 3.11 万

吨、新增可采储量矿石量 3.06 万吨已于 2022 年评估缴纳了出让收益；综上，本次评

估需有偿处置矿石量 7.31 万吨（A/S  5.75）即可采储量矿石量 7.19 万吨（A/S 

5.75）。 

②按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结果：根据豫国土资发[2018]5 号《河南省自然资

源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铝土矿（4≤A/S＜6）基

准价为 8 元/吨·矿石；铝土矿（A/S＞6）基准价为 11 元/吨·矿石。按上述出让收

益基准价核算结果为 68.08 万元。 

③出让收益率：根据财综[2023]10 号《按矿业权出让收益率形式征收矿业权出让

收益的矿目录》：铝土矿计征对象为选矿产品，矿业权出让收益率 1.2%。 

7、产品方案：本次评估取产品方案为铝土矿原矿石（A/S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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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产品销售价格： 384.16 元/吨。 

9、出让收益评估结果 

根据《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知》

（财综〔2023〕10 号）、《河南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豫财环资〔2024〕53 

号），经评估计算，确定 2006 年 10 月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期间未有偿处置动用资源

量矿石量铝土矿 7.31 万吨即动用可采储量矿石量铝土矿 7.19 万吨采矿权出让收益评

估值为 115.93 万元，大于出让收益基准价核算结果 68.08 万元。 

评估结论：本公司依照有关规定，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估原则，对委托

评估的采矿权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及相关政

策的基础上，确定 2006 年 10 月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期间未有偿处置动用资源量矿石

量铝土矿 7.31 万吨即动用可采储量矿石量铝土矿 7.19 万吨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115.93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佰壹拾伍万玖仟叁佰元整。 

该矿以往按照粗估法、成本法已缴纳探矿权价款金额合计为 13.36 万元。 

之后未处置的剩余可采储量矿石量铝土矿 41.90 万吨按照产品销售时的出让收益

率逐年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 

特别事项说明： 

（1）该矿山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矿山名称为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高泉铝

矿；根据《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项目单》（编号：2025-10），矿山名称为三门峡锦江

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陕州区高泉铝土矿。 

（2）根据豫自然资公告〔2019〕20 号《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已设矿业权与国

家出资矿产地重叠价款处置情况调查结果的公告》及《河南省已设矿业权与国家出

资矿产地重叠价款处置情况调查情况表》，陕县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高泉铝矿与国

家出资矿产地重叠。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评估结果

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

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新进行评估。 

本评估报告包括若干项评估假设、特别事项说明及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谨请

报告使用者认真阅读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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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是为矿业权管理机关确定矿业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评估报告中披

露评估对象和评估参数等内容，不等同于矿业权出让合同，也不代替矿业权出让管

理，涉及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矿业权出让等其他事宜，应以矿业权管理机关具体

文件及矿业权出让合同为准；矿业权新立、延续、变更等登记时矿业权登记机关审

查通过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所设计利用的资源储量（可采储量）、开采方式、生

产规模、服务年限与本次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可采储量）、开采方式、生产规模或

服务年限等参数不一致时，该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将发生变化。特提醒评估报

告使用者注意。 
 

法定代表人：颜晓艳 

 

 

 

项目负责人：任 萌   

 

 

   

矿业权评估师：张 豹               任 萌 

      

 

 

 

                                         北京中宝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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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陕州区高泉铝土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中宝信矿评报字[2025]第 031 号 

受河南省国土空间调查规划院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采矿权评估的规定，本着独

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2008 年 8 月)、《矿业权

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CMVS30800-2008)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

（2023）》中的要求，对 “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陕州区高泉铝土矿采矿权”进

行了尽职调查、资料收集和评定估算，并对该采矿权在 2025 年 4 月 30 日所表现的价

值做出了反映。 

现将该采矿权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北京中宝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108号千鹤家园乙 5号楼 1112室 

法定代表人：颜晓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0020571X7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1999]006 号 

2．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人 

2.1 评估委托人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2.2 采矿权人 

名称：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222782201201C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三门峡陕州区陕州路西段北侧 

法定代表人：马智勇 

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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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5 年 10 月 27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评估对象和范围 

3.1 评估对象 

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陕州区高泉铝土矿采矿权。（注：本次评估为按照财

综 〔2023〕10 号等文件规定需要处置出让收益的资源量） 

3.2 评估范围 

3.2.1 原采矿许可证范围 

依据河南省自然资源厅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C4100002017073110144849），

矿山名称：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高泉铝矿；开采矿种：铝土矿，开采方式：

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0 万吨/年，矿区面积：0.6009 平方千米，开采深度 650 米至

320 米；有效期限 4，自 2021 年 04 月 02 日至 2025 年 04 月 02 日。矿区范围共由 11 个

拐点圈定，拐点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见下表： 
 

   
   
   
   
   

 
   
   
   
   
   
   
   

 

3.2.2 储量估算范围 

依据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第六地质大队 2013 年 8 月编制的《河南省陕县高

泉铝土矿勘探报告》及豫储评字〔2013〕33 号《<河南省陕县高泉铝土矿勘探报告>矿

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Ⅰ-4、Ⅰ-5 矿体一部分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在上述采矿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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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之外，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与采矿许可证范围关系如下图所示： 

 

 

 

 

 

 

 

 

 

 

 

 

 

 

 

 

 

 

根据采矿权人出具的《情况说明》，高泉铝矿在进行坐标转换过程中，出现 I-4-5

矿体、I-5-1 矿体超出矿区范围，该问题主要是在坐标转换过程中出现的误差，实际矿

体位于矿区范围之内，未延伸至矿区以外。 

截至 2013 年 4 月 17 日，全区共获铝土矿资源量（331）+（332）+（333）84.2 万

吨。其中：(331) 10.6 万吨；(332) 14 万吨、(333) 59.6 万吨，(331)+ (332)资源量 24.6

万吨，占总资源量的 29%，（331）资源量占(331)+ (332)资源量的 43%。全区平均矿厚

3.07m，平均品位：Al2O3：64.20%、SiO2：15.87%、A/S：4.0。 

3.2.3 评估范围 

根据豫规划资矿评合字〔2025〕第 09 号《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合同书》，本

次评估范围即为上述采矿许可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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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历史沿革及评估史 

3.3.1 历史沿革 

陕县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高泉铝矿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获得采矿许可证，采矿许

可证号为 C4100002017073110144849，批准矿区面积 0.6009km2，开采矿种为铝土矿，

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核定生产能力 10 万吨/年，有效期限自 2017 年 7 月 27 日至 2023

年 8 月 27 日。 

2019 年 4 月 1 日，该矿取得变更后的采矿许可证，采矿权人变更为三门峡锦江博

大矿业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号为 C4100002017073110144849，批准矿区面积

0.6009km2，开采矿种为铝土矿，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核定生产能力 10 万吨/年，有

效期限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21 日。 

现采矿许可证为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2021 年 3 月 16 日核发，采矿许可证号为

C4100002017073110144849，批准矿区面积 0.6009km2，开采矿种为铝土矿，开采方式

为露天开采，核定生产能力 10 万吨/年，有效期限自 2021 年 4 月 2 日至 2025 年 4 月 2

日。 

3.3.2 评估史 

2004 年 12 月 31 日，安阳市诚信矿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陕县高泉铝土矿

区详查探矿权评估报告书》（诚信探矿权评字[2004]第 167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04 年

11 月 30 日，评估方法为粗估法，评估结果 12.84 万元。2005 年 1 月 18日，河南省国土

资源厅以矿权评备〔2005〕06 号对该报告进行了备案，评估结果为 12.84 万元，评估费

用 1 万元。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价款缴纳收据及《关于河南省陕县高泉铝土矿探矿权

价款缴纳的说明》，上述探矿权价款已经缴纳完毕。根据豫国土资许修正字〔2018〕第

24009 号《修改材料告知书》，补交 1 万元价款；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河南省政府非

税收入票据》，2019 年 4 月 16 日，采矿权人已补交 1 万元采矿权出让收益。 

2015 年 11 月 25 日，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河南省陕县高泉铝

土矿勘探区占用国家矿产地探矿权评估报告》（鲁大地评报字（2015）第 231 号），评估

基准日为 2015 年 9 月 30 日，评估方法为勘查成本效用法，评估结果为 0.52 万元。

2016 年 1 月 4 日，河南省国土资源厅以豫国土资矿评备字〔2016〕第 1 号对该报告进

行了备案。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价款缴纳收据，上述价款已经缴纳完毕。 

2022 年 1 月 18 日，河南地源矿权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河南省三门峡市锦江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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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有限公司高泉铝土矿采矿权（新增可采储量）出让收益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评估方法为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该矿 2020 年度动用原储量估

算范围外矿石量 3.11 万吨、新增可采储量矿石量 3.06 万吨，评估结果为 32.04 万元。

2022 年 3 月 8 日，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了三自然资矿评告函〔2022〕（2）

号《出让收益评估结果告知函》。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中央非税收入统一票据》，上

述出让收益已经缴纳完毕。 

根据《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公布按照第二类矿产管理矿产名录的公告》（豫自然

资公告〔2019〕18 号），铝土矿调整为按照“第二类矿产”管理。根据豫自然资发

〔2019〕78 号《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已设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处

置有关问题的意见》，以申请在先或协议出让方式取得的第二类矿产探矿权，已按成本

途径评估值、粗估法评估值或以面积为单位核算值缴纳了探矿权出让收益（价款）

的，应在办理探矿权转采矿权新立登记时评估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扣减原已缴纳相

应的探矿权出让收益（价款）。 

截至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采矿权权属未发现争议。 

4．评估目的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拟对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陕州区高泉铝土矿采矿权出

让收益进行清算。根据《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

办法>的通知》(财综〔2023〕10 号)及河南省的规定，需对该采矿权未有偿处置资源量

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为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提供三门峡锦

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陕州区高泉铝土矿采矿权出让收益公平、合理的参考意见。 

5．评估基准日 

本次评估依据豫规划资矿评合字〔2025〕第 09 号《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合同

书》，确定评估基准日为 2025 年 4 月 30 日，一切取价标准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

准，评估值为评估基准日的有效价值。 

选取 2025 年 4 月 30 日作为本次评估基准日符合《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确定评

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30200－2008)》。 

6．评估依据 

6.1 2016 年 7 月 2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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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2024 年 11 月 8 日修正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6.3 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 号令发布、2014 年第 653 号令修改的《矿产资源开采登

记管理办法》； 

6.4 国务院国发〔2017〕29 号文印发的《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 

6.5 财综〔2023〕10 号《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

征收办法>的通知》； 

6.6 自然资办〔2023〕223 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关于矿业权有偿

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 

6.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0 年 5 月发布的《固体矿产

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20)； 

6.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0 年 5 月发布的《固体矿产

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2020)； 

6.9《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铝土矿》(DZ/T 0202-2020)； 

6.10 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 年第 6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

告》； 

6.11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08 年第 5 号发布的《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2008 年 8 月)； 

6.12 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 年第 7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

意见〉的公告》； 

6.13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08 年第 6 号发布的《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

意见(CMVS30800-2008)》； 

6.14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23 年第 1 号发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

指南（2023）》； 

6.15 豫国土资发[2018]5 号《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

场基准价的通知》； 

6.16 豫自然资公告〔2019〕18 号《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公布按照第二类矿产管

理矿产名录的公告》； 

6.17 豫自然资发〔2019〕78 号《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已设矿业权

出让收益（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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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豫财环资〔2024〕53 号《河南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 

6.19 豫规划资矿评合字〔2025〕第 09 号《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合同书》； 

6.20 采矿许可证； 

6.21 豫国土资储备字〔2013〕59 号《关于<河南省陕县高泉铝土矿勘探报告>矿产

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 

6.22 豫储评字〔2013〕33 号《<河南省陕县高泉铝土矿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

审意见书》； 

6.23 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第六地质大队 2013 年 8 月编制的《河南省陕县高

泉铝土矿勘探报告》； 

6.24 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陕州区高泉铝土矿 2021 年~2023 年储量年度报

告； 

6.25 郑州吉奥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编制的《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

有限公司高泉铝矿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修复方案》及其评审意见； 

6.26 以往缴纳价款相关资料； 

6.27 销售合同及情况说明； 

6.28 高泉铝矿化学样品分析结果表； 

6.29 评估人员核实、收集和调查的相关资料。 

7．评估原则 

7.1 独立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和公正性原则； 

7.2 遵守国家有关规范和财务制度的原则； 

7.3 预期收益原则； 

7.4 替代原则； 

7.5 效用原则和贡献原则； 

7.6 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互依存原则； 

7.7 尊重地质规律及资源经济规律原则； 

7.8 遵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原则。 

8．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8.1 矿区位置及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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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泉铝土矿区位于河南省陕县王家后乡辖区内，乡政府所在地北东约 5km，西起

梨树洼，东至庙后村，北至高泉，南至前坡；矿区西距三门峡市 28km，距陇海铁路张

茅站 15km，南距 310 国道约 15km，314 省道从矿区南部通过，交通较为方便。 

该区属低山丘陵区，地势南高北低，区内海拔高程 345～856m，相对高差 100～

250m。地形起伏较大，切割强烈，土地瘠薄。岩层倾向南东，有少量地区被黄土覆

盖，大部分地区基岩出露。 

该区属黄河流域，黄河是该区的Ⅰ级水系，流经该区西北部，距矿区约 2km，小

浪底水库设计最高水位 275m，井家沟注入黄河部位的标高 315m（低于矿区最低标

高），可视为矿区最低侵蚀基准面，区内沟谷水流受大气降水控制，无降水时常呈干枯

状态。冲沟发育，地表迳流条件良好，不利于地表水的聚集。 

该区四季分明，冬寒夏炎，雨水集中，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据三门峡气象站资

料，该区多年来最高气温 41.6℃，最低气温-18.7℃，平均气温 14.0℃；多年最大降水

量 1013.6mm（1964 年），最小降水量 332.6mm（2001 年），日最大降水量 138.1mm

（1982 年 7 月 30 日），多年平均降水量 609.7mm；每年 7～9 月份雨水较集中，约占年

降水量的 52.53%，个别年份达 72.6%（1982 年）；多年平均蒸发量 1858.8mm，为年平

均降水量的 3 倍左右。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62%，每年 12 月至翌年 2 月份为冻结期，最

大冻土深度 45cm。春、夏、秋三季以东南风、东风为主，冬季以西北风为主，冬春季

风力较大，最大风速 30～40m/s。 

矿区井家沟等沟谷的边坡上可见到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主要原因是

人工采矿、矿渣随意堆放、山间修路等引起边坡失稳所致，且多发生在雨后，直接后

果是造成沟水阻滞。 

据历史记载，三门峡地区发生在 1970 年以前的有感地震有 7 次，其中具有破坏性

的（≥5.0 级）地震有 3 次；发生在 1970 年以后的有感地震有 8 次，但震级大都在

2.0～4.0 之间，没有破坏性。周边地区发生在 1970 年以前的有感地震有 16 次，其中≥

5.0 级的地震有 14 次，对该区具有破坏性的地震有 3 次；在 1970 年以后未发生有感地

震。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的规定，灵宝、三门峡、陕县

一带地震基本烈度为 6 度。主要控震构造为新华夏系三门峡—朱阳断裂，高庙—盆里

断裂，次级控震构造为秦岭纬向构造体系和宫前断裂及菜园断裂。矿山基建时，重大

项目要考虑地震波及其影响，尽力多收集资料，采取相应措施，以保证矿山正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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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区内有自然村分布，居民主要从事农业、运输业和矿山开采。农业以小麦、玉

米、豆类为主，产量一般，自给有余。铝土矿与小煤窑较多，煤铝资源丰富。铝土矿

多为露天开采矿，煤矿多为竖井或斜井开采。电力线联络各村，与郑州—洛阳—三门

峡高压输电网相通，电力较为方便。总体看，当地经济比较落后，群众较贫困，矿业

开发规模小，加工手段落后。 

勘查区内无其他采矿权和探矿权设置，也不处在国家级及省级自然保护区、文物

保护区及禁止、限制开采矿产的区域之内，所勘查矿种为国家鼓励开采的矿种。 

8.2 地质工作概况 

高泉铝土矿区所在的陕县-渑池-新安铝土矿带是豫西地区富铝矿的主要产地。中

南煤田地质勘探公司 127 队最早进入该区，以找煤为主，填制有 1/万煤田地质图。 

1、1961 年，中南冶金地质 601 队完成了 1/20 万三门峡幅区域地质矿产调查，首

次对区内地层、岩石、构造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该区矿产进行了初步研究。 

1967～1968 年，该队在三门峡、巩县一带进行了 1/5 万铝土矿地质调查，编写了

“河南省三门峡—巩县一带铝土矿地质普查报告”，确定石炭系上统本溪组为铝土矿含

矿岩系。 

2、1966 年，中南冶金地质 601 队提交了陕县王家后乡庙后铝土矿普查报告，对

深部含矿性进行了预测。同时对该区外围三门峡市湖滨区七里沟铝土矿区进行普查，

估算铝土矿储量 420 万吨。1967 年，该队继续在该区外围对铝土矿进行了地质勘查，

提交了陕县柴洼乡杨庄铝土矿详勘报告。 

3、1991 年，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第六地质大队提交了陕县王家后乡瓦查

坡详勘报告。1985-1991 年河南有色地质六队（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第六地质大

队前身）在支建铝土矿区开展勘探工作时，对该区进行了踏勘。2000-2003 年陆续在该

区进行了地质预查工作，主要开展了地质草测及地表揭露工作。 

4、1992 年，陕县地矿局对瓦查坡外围进行踏勘，估算东庄铝土矿储量 25 万吨，

赵里河铝土矿储量约 8 万吨。 

5、2005-2007 年，河南省有色金属矿产局第六地质大队对陕县高泉铝土矿区进行

了详查，并提交了《河南省陕县高泉矿区铝土矿详查报告》，该报告于 2007 年 3 月 6

日通过评审备案，备案文号：豫国土资储备（小）字〔2007〕25 号。详查工作共获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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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矿资源储量（332）+（333）+（334）? 51.6 万吨。其中：（332）类型 14 万吨， 

(333)类型 6.6 万吨，(334)?类型 37.8 万吨，全区矿体平均厚度 1.65 m，平均品位：

Al2O3 67.27 %、SiO2 12.32%、Fe2O3 0.88 %、A/S 5.5。 

6、2013 年 8 月，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第六地质大队编制提交了《河南省

陕县高泉铝土矿勘探报告》，全区累计获得铝土矿资源量（331）+（332）+（333）

84.2 万吨。其中（2012 年）勘探新增Ⅰ-4 号矿体铝土矿（331）+（332）+（333）资

源量为 52.6 万吨、Ⅰ-5 号矿体铝土矿（333）资源量为 1.5 万吨；原Ⅰ-3 号矿体获得

（331）+（333）资源量 16.3 万吨。全区铝土矿平均厚度 3.07m，平均品位：Al2O3 

64.20%、SiO2 15.87%、A/S 4.0。该报告已经过评审备案。 

7、2019 年 12 月，三门峡锦江矿业有限公司编制提交了《河南省三门峡锦江博大

矿业有限公司高泉铝矿 2019 年储量年度报告》，2019 年度动用Ⅰ-1-6 块段（333）资

源，共动用资源储量 1.2 万吨，采出量 1.16 万吨，损失量 0.04 万吨，回采率 96.7%。

2019 年底矿山累计查明（111b）+（331）+（332）+（333）矿石量 84.2 万吨，矿山累

计消耗（111b）矿石量 1.2 万吨；保有（331）+（332）+（333）矿石量 83.0 万吨。 

8、2020 年 12 月，河南省嘉文实业有限公司编制提交了《河南省三门峡锦江博大

矿业有限公司高泉铝矿 2020 年储量年度报告》，截至 2020 年末，矿区范围内资源量情

况如下：动用矿产资源为 10.42 万吨，探明资源量为 10.60 万吨，控制资源量为 10.27

万吨，推断资源量 56.02 万吨。保有资源量 76.89 万吨，累计查明资源量为 87.31 万

吨。 

8.3 矿区地质概况  

8.3.1 地层 

8.3.1. 1奥陶系中统马家沟组 

由青灰色、红褐色灰岩、浅黄色白云质灰岩及上部薄层状泥灰岩组成，其顶部有

一层厚 0-2m 的古风化物，凸凹不平，形态各异，对铝土矿的形态起着重要的控制作

用。本组在矿区内广泛分布，厚度不稳定，约 20-50m。与上覆地层呈假整合接触。 

8.3.1.2 石炭系 

（1）上石炭统本溪组 

该组是铝土矿赋存层位，可分三段： 

该组是铝土矿赋存层位，走向北东 60°，倾向南东 150°，倾角 10-22°，一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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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可划分为下、中、上三段，其岩性特征如下： 

C2b1 铁质页岩：在含矿系的中下部和底部，在矿区北中部呈灰黄、红褐等杂色，

含铁质较高，具有页理。由粘土质、砂质及氧化铁质等组成，个别处夹有“山西式”铁

矿小扁豆体或透镜体。向南部逐步相变为菱铁页岩和黄铁页岩。本层为矿层底板，其

厚 0-15.07m，平均厚 3.22m，厚度变化很大，与下伏地层为假整合接触。 

C2b2 矿层：在含矿岩系的中上部，主要由铝土矿和粘土矿构成。局部夹有粘土矿

级外品和粘土页岩。铝土矿主要为灰色，局部稍带白、黄、红褐色，呈层状、似层

状、扁豆体或透镜体产出，矿厚 0-10.80m，平均厚度 2.51m。 

粘土矿根据矿石性质及用途，可分硬质粘土矿和高铝粘土矿两种。前者一般为灰

白色，具贝壳状断口，有滑感，致密结构为主，块状构造，高铝粘土矿多为灰色、灰

白色，多具豆鲕状、致密状结构，块状构造，具有粗糙感。根据粘土矿位于铝土矿层

的上部和下部，分别称之为上层粘土矿和下层粘土矿。其中以上层粘土矿为主，厚 0-

2.50m，平均 0.37m，夹在铝土矿层中的粘土矿少见。铝土矿、粘土矿的厚度变化互

为消长关系，相变明显。 

C2b3 粘土页岩：在含矿岩系的顶部或上部，常为灰白色、灰黄色，局部相变为炭

质页岩或煤线，显页理，性软，易风化破碎，厚 0-1.23m，平均厚度 0.24m。 

该组与下伏地层呈假整合接触。一般厚 5-20m。 

含矿岩系是连续沉积形成的产物，其三段沉积完整序列，如铁质页岩—矿层（铝

土矿+粘土矿）—粘土页岩，细分还可以分出两个亚序列： 

铁质页岩—铝土矿—粘土页岩； 

铁质页岩—粘土矿—粘土页岩。 

有时因局部底蚀或沉积缺失，则形成不完整序列。如矿层—粘土页岩（C2b2- 

C2b3）或铁质页岩—粘土页岩（C2b1-3），甚至出现只有矿层的现象。 

按岩性、矿种、矿石类型来划分，则三段沉积形成铁质页岩—下层粘土矿—铝土

矿—上层粘土矿—粘土页岩系列。 

局部铝土矿层中有粘土矿夹层，则成铁质页岩—下层粘土矿—铝土矿—粘土矿—

铝土矿—上层粘土矿—粘土页岩序列。 

 因沉积缺失、相变关系等原因，可形成下列不完整序列： 

铁质页岩—铝土矿—上层粘土矿—粘土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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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质页岩—下层粘土矿—铝土矿—粘土页岩； 

铁质页岩—铝土矿—粘土矿—铝土矿—上层粘土矿—粘土页岩等。 

含矿岩系所分三段，从野外到室内，从岩性、颜色、结构、构造等特征易识别，

三者关系清楚。 

（2）上石炭统太原组 

下部由中细粒石英砂岩、粉砂岩和一 1 煤层组成。石英砂岩硅质胶结坚硬，为煤

矿的辅助标志层。一 1煤层厚度不稳定，不成规模，一般不可采。 

中部为中厚层状石灰岩，夹一 3煤层。灰岩有 1-2 层，间夹粉砂岩或砂质页岩，或

一 3煤上分层，该煤层一般不可采。一 3下煤层层位稳定，结构简单，厚度较薄，亦为

不可采煤层。本层灰岩具隐晶质-微晶质结构，波状层理，产丰富的珊瑚、腕足、蜓科

动物化石夹燧石结核或条带，为主要的区域性标志层。 

上部以深灰色页岩、砂质页岩为主，夹粗、中、细粒石英砂岩。夹一 5、一 6、一

7煤层，一般不可采，其中一 5、一 6煤层相对较稳定。 

8.3.1.3 二叠系 

二叠系可划分为上、下两个统，相互之间整合接触，与下伏地层石炭系整合接

触，区内只有下统地层分布。下统可划分为山西组和下石盒子组，为湖泊沼泽相的陆

源碎屑沉积组。 

（1）山西组 

区域最主要的含煤建造，主要岩性为深灰色、灰黑色粉砂岩、泥岩、灰色浅灰色

石英砂岩、二煤组。二煤组共含煤四层，其中二 1 煤（俗称大煤）发育最稳定、最厚

可达五余米，全区内局部可采，二 3煤一般不可采。该组厚一般 5-30m。与下伏地层整

合接触。 

（2）下石盒子组 

下部为厚层状中细粒石英砂岩（大占砂岩）、深灰色粉砂岩、泥岩（页岩）、中粒

砂岩夹二 3煤层（不可采）厚 20-50m。 

中下部：为浅灰色、绿灰色中粒砂岩夹薄层状粉砂岩，呈双层结构，层位稳定。 

中部以杂色泥岩（页岩）为主，夹灰绿色粉砂岩、中细粒砂岩等，砂岩见斜层

理，含泥岩包体。杂色泥岩以紫红色为主，浅灰、灰白次之，呈斑块状，含菱铁质鲕

粒，层位较稳定，称为紫斑泥岩，是找煤辅助性标志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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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以灰色、深灰色泥岩（页岩）粉砂岩为主，夹浅灰色、绿色中细粒砂岩和砂

质泥岩等。 

该组厚 95-180m。与下伏地层整合接触。 

8.3.1.4 古近系 

以砾岩为主，砾石成分比较复杂，由砂岩、灰岩、泥岩等组成，砾石大小不均，

大者数十厘米，小者如豆粒，混杂分布，胶结物为泥质、钙质、铁质等，胶结较差。

厚 0-10m 左右，仅在矿区东北部发现。与下伏地层假整合接触。 

8.3.1.5 第四系 

主要为黄土，局部为红土或钙质红土层，在沟谷中有近代河床冲积物及卵石。该

区厚 0-90m，一般 5-20m。与下伏地层不整合接触。 

8.3.2 构造  

该区褶皱构造简单，地层呈单斜产出。倾向 60-320°不等，倾角 10-30°，局部受

断层影响，产状有所变化。区内主要断层有张上断层(F4)和 F1、F2、F3、F5断层。 

张上断层(F4)：走向北东-南西，区内断层延伸 3.7km。倾向总体北西，倾角 75°

左右，垂直断距 200m，正断层。在断层面上见有镜面、擦痕、阶步。 

F1断层：分布矿区东部，其出露长度 800 m 左右，近东西走向，倾向北西 346°，

倾角 70°，正断层，垂直断距不明。 

F2 分布矿区东部，其出露长度 2000 m 左右，北东走向，倾向南东 132°，倾角

72°，正断层，下盘奥陶系灰岩出露地表，垂直断距不明。 

F3 分布矿区东部，其出露长度 700 m 左右，北东走向，倾向南东 126°，倾角

78°，正断层，垂直断距不明。 

F5分布矿区东北部，其出露长度 1500 m 以上，北东走向，倾向北西 313°，倾角

70°，正断层，垂直断距 100m。 

F1、F2、F3、F4 断层位于矿区东部，分别破坏影响着不同的矿体，Ⅰ-1 矿体为夹在

F1、F3 断层之间的残留矿体，因此对 F1、F3 断层对Ⅰ-1 矿体有破坏作用，影响了Ⅰ-1 矿

体规模， F1、F4 对Ⅰ-3 矿体有切割作用，构成了矿体北部和东南部边界；F2 产出于Ⅰ-4

矿体北部，造成矿体断失，影响了Ⅰ-4 矿体规模。 

8.3.3 岩浆岩 

该区岩浆活动相对较弱，只在矿区东部局部地区有花岗岩或花岗斑岩出露，沿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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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侵入，呈灰黄色－灰绿色，具中粒花岗结构，为花岗岩，局部斑状结构，为花岗

斑岩，块状构造，主要由石英，钾长石，斜长石组成，花岗斑岩斑晶为斜长石，粒度

1-6mm，基质为长石、石英。 

根据区域地质资料，该层花岗（斑）岩应为燕山期产物。岩浆岩多产出铝土矿层

上部，对矿体未造成影响。 

8.4 矿体特征 

该区位于河南省三门峡—新安铝土矿成矿亚区，铝土矿体赋存于上石炭统本溪组

中段，铝土矿矿体厚度不稳定，呈漏斗状或扁豆状产出，规模小，零星分布。根据本

次勘探结果，矿体主要分布在矿区东部，矿区其它地段大面积出露底部奥陶灰岩及第

四系黄土。该区详查期间确定了两个矿段，分别为Ⅰ矿段、Ⅱ矿段。其中最具开发价值

的矿段为Ⅰ号矿段，按矿脉出露位置、形态、断层控制情况圈出 4 个矿体，分别为

2006 年详查阶段发现的Ⅰ-1、Ⅰ-3 号矿体，勘探新增的Ⅰ-4、Ⅰ-5 矿体。其中Ⅰ-3 号矿体通

过工程加密，资源量类型得到提升。各矿体特征分述如下： 

1、Ⅰ-1 矿体受 F1、F3控制，在纵 115－108 之间，长度为 300m 左右，矿体倾向

北东 60°，向 240°方向延伸 200 m，倾角 10-24°，一般 14°左右，矿体形状呈不规则

的长方形，矿体规模受断层影响。该矿体按勘探线共划分出 6 个块段，即Ⅰ-1-1、Ⅰ-1-

2、Ⅰ-1-3、Ⅰ-1-4、Ⅰ-1-5、Ⅰ-1-6；见矿工程有 QJ24、QJ25、QJ26、QJ8、QJ21、QJ4、

QJ5、QJ1、QJ11、QJ12，共 10 个，矿体控制网度一般为 50－75m；矿体厚度 1.10m

－2.10m，平均厚度 1.30m，厚度变化系数 21%；平均品位 Al2O3 67.23 %、SiO2 

12.52 %、Fe2O3 0.76 %、A/S5.4，估算标高 556.801m（QJ21 底板）－598.49m（QJ11

顶板）。该矿体资源量占矿区估算资源量的 16%，  

2、Ⅰ-4 矿体受 F2 断层影响，在横 07-14 之间，长度为 360m 左右，矿体倾向南东

150°，倾角 10-22°，一般 12°左右，矿体形状为北东向不规则的五边形。根据钻孔控制

程度，把矿体分为 7 个块段，分别为Ⅰ-4-1、Ⅰ-4-2、Ⅰ-4-3、Ⅰ-4-4、Ⅰ-4-5、Ⅰ-4-6、Ⅰ-4-7，

见矿工程有 ZK12308 、 ZK12309 、 ZK12708 、 ZK12713 、 ZK13110 、 ZK13112 、

ZK13113、ZK13512、ZK13513 共 9 个，矿体控制网度为 50×50m 或 100×50m；矿体厚

度 1.90m-10.80m，平均厚度 4.75m，厚度变化系数为 57.1%；平均品位 Al2O3 

64.05%、SiO2 16.06%、Fe2O3 2.45%、A/S4.0，埋深 53.37m（ZK13513） -82.00m

（ZK12713），估算标高 332.455m（ZK12713 底板）-398.432 m(ZK12308 顶板）。该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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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资源量占矿区估算资源量的 62%。 

3、Ⅰ-5 矿体位于在横 05-07 之间，宽约 60m 左右，矿体倾向南东 150°，倾角 5-

15°，一般 13°左右，矿体形状为不规则的五边形。本矿体为单孔 ZK11506 见矿控制，

划为一个单独的块段为Ⅰ-5-1，矿体总厚度 2.94m，品位 Al2O3 53.30%、SiO2 27.65%、

Fe2O3 1.60%、A/S1.9，埋深 34.91m，估算标高 397.390m（底板）-402.330 m(顶板），

该矿体出现夹层，厚度为 2.00m，夹层物质为硬质粘土矿。由于 ZK11506 钻孔紧邻矿

区边缘，根据见矿情况所圈定矿体近多半面积在矿区外面，依据矿区边缘划分，矿区

内资源量仅为 1.5 万吨，占矿区全部资源量的 2%。 

4、Ⅰ-3 矿体受 F1、F4 控制，在横 07-12 之间，长度为 200m 左右，受 F1 断层影

响，矿体倾向北西 320°，矿体自露头线延伸至 F1、F4 断层处，倾角 10-25°，一般 15°

左右，矿体形态为不规则的圆弧形，矿体规模严格受断层控制。原矿体为（334）？资

源量，通过钻孔加密控制，根据钻孔控制程度及断层控制，将Ⅰ-3 划为两个块段，即Ⅰ-

3-1、Ⅰ-3-2，见矿工程有 QJ51、QJ52、QJ53、ZK10810、ZK10809，共 5 个，矿体控制

网度一般为 50×50m；矿体厚度 0.95m-4.87m，平均厚度 3.09m，厚度变化系数

57.6%。平均品位 Al2O3 63.11%、SiO2 17.01%、Fe2O3 2.55%、A/S3.7，估算标高

464.020m（QJ53 底板）-521.101m（QJ52 顶板）。该矿体资源量占矿区估算资源量的

20%。 

8.5 矿石质量特征 

8.5.1 矿石矿物成分及特征  

该区紧邻陕县支建矿区，矿物成分及矿物特征与支建矿区基本一致。 

8.5.1.1 矿物成分 

矿石主要由一水硬铝石、高岭石组成。次为伊利石、微量矿物有叶绿泥石、赤铁

矿、针铁矿、锐钛矿、金红石、埃洛石、电气石、锆英石、方解石、石英等。 

8.5.1.2 主要矿物特征 

一水硬铝石：该矿物在薄片中无色，正突起高，糙面显著，正交偏光间干涉色一

般为Ⅱ级黄色，结晶好者达Ⅲ级顶部，结晶形态是以他形粒状为主，粒度多在 10um

左右，多数晶粒之间紧密见识镶嵌构成致密的集合体，少部分与其他矿物（粘土矿

物）相胶结。其中一小部分结晶极为细小（约<3um）,呈细粒状，在薄片中其集合体呈

现浓淡不一的黄褐色，类似泥晶或隐晶，另少部分赋存在矿石的疏松部位，孔洞及收



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陕州区高泉铝土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北京中宝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18 - 

缩裂隙中的一水硬铝石结晶较好，呈自形或半自形，粒度大者可达 0.1mm，属于重结

晶的晶体。 

高岭石：多呈细小的碎片状，片长在 5um 以下，以集合体或分散胶结形式与一水

硬铝石共生，也有的和一水硬铝石共同组成某些豆鲕的核心，少量呈较为粗大鳞片

状，有的迭成弯曲的扇形体。 

伊利石：呈细长的叶片状，往往按一定方向排列形成集合体，少部分呈散状在一

水硬铝石矿物中。由于晶体细而薄，干涉色比正常要低，不超过Ⅰ级顶部。 

叶绿泥石：呈细微的叶片状，片长多在 2-3um 上下，分散于一水硬铝石等矿物

中，极少富集成团，含量少，结晶细小。 

铁质矿物：主要包括赤铁矿和针铁矿两种。赤铁矿含量很少，个别矿石中发现有

分散状细小的球粒。在南马院矿段的矿石中，铁质矿物含量较高，在矿石中呈浸染状

产出，部分在蜂窝孔隙内聚集成集合体团粒。 

钛质矿物：包括 TiO2 的两种同质异相变体锐钛矿和金红石，这两种矿物在矿石中

都以分散颗粒状存在。锐钛矿晶体多呈短柱状和不规则粒状，粒度变化很大，大者可

超过 0.1mm，小者小于 1mm。金红石晶体呈细小的柱状或针状。 

其他微量矿物：埃洛石在孔洞壁上附着呈细小针状、电气石呈柱状或粒状。锆英

石呈晶体状，石英呈颗粒状。 

8.5.2 矿石结构、构造特征 

8.5.2.1 矿石结构特征 

按矿物的结晶特征划分。矿石多呈它形柱状晶粒结构，自形或半自形晶粒结构、

泥晶或隐晶质结构等。按矿物颗粒形态划分，矿石呈砾屑状、砂（粒）状、蜂窝状、

豆鲕状和致密状结构。 

砾屑状结构：砾屑由一水硬铝石和高岭石组成。砾屑大小不等，长轴粒径多在

0.1-1.5mm，形状多为定向拉长的纺锤形、长条形不规则状及外形不太规则的椭园形。

鲕粒多为纺锤形、椭球形和球形。砾屑状结构主要分布铝土矿层的上部、下部，其他

部位少见。 

砂（粒）状结构：碎屑 45-50%，大小不等均在 2mm 以下，属于砂屑范围，多呈

不规则的椭球形。少部分呈长条状、眼球状。主要矿物为一水硬铝石，呈隐晶质（粒

度小于 0.01mm）胶结物 50-55%。主要为隐晶质（泥、粉屑）的一水硬铝石及少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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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石和伊利石。砂（粒）状结构主要分布在铝土矿层中部，尤其在矿体埋深的浅中部

区域发育。 

蜂窝状结构：由于风化淋滤作用使部分豆鲕或砾屑被淋滤掉，铁质和其他多溶物

质流失。使矿石呈现蜂窝状孔洞及针状孔隙，孔洞直径一般 1-3mm，少数 5-7mm。蜂

窝状结构主要分布在铝土矿层的中下部，在矿体埋深的浅中部盛行。 

豆鲕状结构：豆鲕粒占 75%左右，多为椭园形、球形、纺锤形，多具有同心层状

构造，一般层数少，层与层间界线不规则而且模糊。豆粒多在 0.2-4mm。主要为一水

硬铝石，少量勃姆石及高岭石、伊利石等，一水硬铝石由于重结晶颗粒变粗，成小板

状、片状，颗粒相间可达 0.04×0.06～0.06×0.13mm。胶结物 25%左右，主要为高岭

石、铁质及一水硬铝石等。豆鲕状结构在铝土矿层顶部及下部为主，其他部位少见。 

致密状结构：主要由隐晶质（粒度均小于 0.005mm）一水硬石和少量铁质组成，

在隐晶质（或胶态）一水硬铝石中稀疏地分布着少量（约占 10%）的鲕粒。呈椭园球

形，长轴粒径多在 0.3-2mm 之间，可见同心层状构造。致密状结构主要分布在铝土矿

层的顶部和底部，其他部位少见。 

8.5.2.2 铝土矿矿石构造特征 

矿石主要构造类型为块状、半定向、定向层状构造。 

块状构造：矿石中铝土矿物呈他形粒状集合体分布，矿石成分及矿石结构无明显

差异，粒度均一，分布均匀，矿物粒状集合体分布无方向性，不显层理，是砂状、致

密状矿石的主要构造特征。 

层状构造：在部分矿石中的碎屑与豆鲕粒排列显示方向性，可称为半定向或定向

构造。其长轴与层面平行，略显分选性。呈断续水平层理，单层厚 10-80cm，部分层

理发育，层间常夹鳞片状粘土矿物及铁质浸染，形成薄层状及条带状构造。 

8.5.3 矿石化学成分 

8.5.3.1 铝土矿化学成分：主要有 Al2O3、SiO2 及 Fe2O3、TiO2、S、CaO、MgO、

K2O、Na2O 等。伴生组分有镓、钡等 20 种元素。 

8.5.3.2 铝土矿主要化学成分特征 

Al2O3：区内主要含铝矿物为一水硬铝石，次为高岭石、伊利石及勃姆石。Al2O3 

51.14-73.50%，平均 64.20%。品位变化系数 8.1%。 

SiO2 ：含硅矿物主要为高岭石、伊利石。SiO2含量 8.73-27.65%，平均 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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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变化系数为 31.9%，一般在铝土矿矿层顶、底部 SiO2含量高而中部低。 

Fe2O3：铁质矿物该区主要是赤铁矿，次为黄铁矿、菱铁矿等,分布不均匀。Fe2O3

含量 0.43-7.55%，平均 2.18%，品位变化系数为 87.9%。该区 Fe2O3 含量普遍较低，

一般在 3%之下。一般是矿层上部含铁低，而下部含铁较高。Fe2O3与 Al2O3相关不太

明显，局部呈正相关。铁与硅相关亦不明显。 

S：主要产于黄铁矿中，分布不均匀。S 含量 0.02-0.64%之间，平均 0.23%，品位

变化系数 97.1%，一般在铝土矿底部因黄铁矿的存在，S 含量较高。 

TiO2：主要产于锐钛矿和金红石中，部分呈类质同象分散在一水硬铝石中，含量

稳定，1.42-4.04%，平均 2.67%，品位变化系数 28.7%。TiO2 与 Al2O3 相关情况不明

显。 

LOSS：含量 10.12-15.04%之间，平均 12.53%。变化系数 10.7% 

A/S：这是衡量铝土矿石的主要指标之一。它反映 Al2O3 与 SiO2 的变化综合特

征。A/S 从 1.9-8.4 之间变化，平均 4.0，变化系数为 38.1%。在走向、倾向上呈跳跃

式变化。在垂直方向上，总体上矿层顶、底部 A/S 较低，矿体中部 A/S 非常高。一般

铝硅比与矿厚呈正相关显著。铝硅比与 Al2O3 呈正相关。铝硅比与 Fe2O3 相关不十分

明显，总的来看趋向负相关。 

8.5.4 矿石类型和品级 

8.5.4.1 矿石自然类型 

按矿石结构、构造特征划分为：砾屑状、砂（粒）状、蜂窝状、豆鲕状及致密状

铝土矿，以及它们之间的复合类型。 

砾屑状矿石：是区内主要矿石类型，约占矿石总量 40-50%，砾屑成分为豆鲕状铝

土矿、砂（粒）状铝土矿及少量硬质粘土矿组成，胶结物为一水硬铝石、粘土矿物

（高岭石、伊利石）及铁质等，砾屑的形成是早期沉积的铝土矿，在未完全固结成岩

时，因受地表水冲刷破碎。经短距离搬运或原地堆积被胶结而成属内碎屑结构。该类

矿石多赋存在矿层上部和下部，一般厚度较大，主要为中等品位矿石。砾屑状结构主

要分布在铝土矿矿层的上、下部，其他部位少见。 

砂（粒）状矿石：砂（粒）状矿石仅次于砾屑状矿石，其组成矿物主要是一水硬

铝石，多呈他形粒状或半自形晶集合体，经成岩期后重结晶作用，矿物颗粒增大，嵌

布紧密。部分为内碎屑结构，碎屑形态极不规则，一般 0.1-1mm，被一水硬铝石及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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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高岭石胶结，矿石风化面呈砂土状结构。属于优质矿石。 

蜂窝状矿石：这类矿石主要分布在潜水面以上的淋滤带。因矿体长期受地表水的

淋蚀作用，使矿石中的豆鲕状及硅、硫等杂质流失，形成蜂窝状、针孔状溶洞。属于

优质矿石。 

豆鲕状矿石：主要分布在矿层的上部或下部，豆鲕呈椭园球形、纺锤形等，多具

同心层状构造。豆鲕粒呈定向平行分布，该矿石质量差。 

致密状矿石：多分布在矿层顶、底部，矿石主要由粒度极小（0.005mm）的一水

硬铝石和少量铁质组成。局部见有鲕粒，且有同心层状构造，矿石质地均一，其品位

低。 

以上矿石类型无明显分界，呈过渡关系或呈复合类型产出。 

8.5.4.2 矿石工业类型 

区内铝土矿按矿物组成及化学成分特征，属于高硫、中铁型的一水硬铝石型沉积

铝土矿。 

矿石组成矿物主要为一水硬铝石、高岭石，次为伊利石，微量矿物有绿泥石、赤

铁矿、锐钛矿、金红石等。全区平均化学成分：Al2O3 64.20%、SiO2 15.87%、Fe2O3 

2.18%、A/S 4.0。 

矿石中铁的含量不均匀，一般矿层下部比上部含量高，单工程平均品位最高

7.55%，最低为 0.43%，全矿区平均为 2.18%。 

硫在矿石中含量变化较大，多呈非晶质粒状黄铁矿产出，在矿体深部较富集。单

工程最高含量 0.64%，最低为 0.02%，矿区平均为 0.23%。 

8.5.4.3 矿石品级 

该区铝土矿石 Al2O3 含量 51.14-73.50%，多在 60.00%以上，平均 64.20%，

A/S1.9-8.4，平均 4.0 。该区矿石品级大部分为Ⅴ-Ⅵ级品。 

8.6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从支建矿区的试验结果表明，支建矿区铝土矿石溶出性能良好，赤泥沉降性能良

好，可满足工业生产的要求，适宜联合法生产氧化铝。由此可以看出支建矿区铝土矿

石同样具有溶出性能良好，赤泥沉降性能良好，可满足工业生产的要求，适宜联合法

生产氧化铝。 

另外，该区民采矿石出售郑州铝厂和山东铝厂及就近的陕县开曼铝厂生产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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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生产实践证实矿石质量良好。 

8.7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8.7.1 水文地质条件 

主要工业矿体位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之上、大部分矿体位于地下水位以上，地

形有利于自然排水，矿区无大的地表水体。矿床未来开采多为露天，采坑充水水源主

要为大气降水，区内含水层对矿体影响较小。故矿床水文地质条件简单。 

8.7.2 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属于坚硬及松散岩类为主的层状矿床、地质构造中等，部分矿体顶部较软

弱，稳定性较差，风化作用强烈，局部第四系覆盖层较厚，对矿床开采有一定的影

响。因此，矿区工程地质勘探属第三类中等类型。 

8.7.3 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中等；区域地壳较稳定；地表水受到污

染，地下水水质良好；不存在放射性污染问题。矿区地质环境质量良好。 

8.6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 

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陕州区高泉铝土矿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底为矿山

基建期，2019 年初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2018 年未进行任何生产开采活动，当年资源

储量动用为零，2019 年 3 月后该矿山进入生产开采， 2019 年~2020 年生产，2021 年以

来一直处于停产状态，截止评估基准日，该矿累计动用资源量矿石量铝土矿 10.42 万

吨，A/S 5.7。 

2025 年 5 月 15 日，我公司评估人员张豹在高泉铝土矿代表赵翔、王军的陪同下，

对评估对象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陕州区高泉铝土矿采矿权及其周边进行现场

考察，并收集了该矿的生产勘探报告、三合一方案、储量年报、财务资料及以往的价

款缴纳资料等。现场所见情况如下： 

(1) 高泉铝土矿区位于河南省陕县王家后乡辖区内，乡政府所在地北东约 5km，西

起梨树洼，东至庙后村，北至高泉，南至前坡；矿区西距三门峡市 28km，距陇海铁路

张茅站 15km，南距 310 国道约 15 km，314 省道从矿区南部通过，交通较为方便。目

前矿山处于停产状态。 

(2)经核实，该采矿权未发现权属争议，现场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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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评估实施过程 

9.1  2025 年 5 月 6 日，河南省自然资源厅以公开摇号方式选择，确定我公司对该

项目进行评估，并于 2025 年 5 月 8 日签订了《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合同书》，我

公司接受委托并组成评估小组。 

9.2  2025 年 5 月 9 日至 6 月 8 日，收集评估资料；我公司评估人员在高泉铝土矿

代表赵翔、王军的陪同下对该矿进行了现场勘查，了解待评估矿权情况。确定评估方

案，选取评估参数，进行采矿权评估。 

9.3  2025 年 6 月 9 日，提出评估报告初稿并经公司内部三级复核。 

9.4  2025 年 6 月 10 日，向评估委托人提交评估报告。 

9.5  2025 年 6 月 11 日至 6 月 19 日，评估人员收到评估专家的审查意见，评估人

员依据专家审查意见对评估报告进行修改，提出评估报告修改稿并经公司内部三级复

核，向评估委托人提交修改后的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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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应当根据实际勘查程度或开发阶

段、资源储量估算情况、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和矿山生产规模，结合各评估方法的使用

前提与适用范围和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的相关规定，选择恰当的评估途径及其对

应的评估方法。对于采矿权评估，（1）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不小于 10 年的，应选取折

现现金流量法；（2）不具备折现现金流量法条件的，应选取收入权益法。可比因素可

以确定，相关指标可以量化时，应同时选取可比销售法。 

该矿目前处于停产状态，评估人员未收集到该矿的财务资料；考虑到本次为铝土

矿动用资源量评估，评估计算年限较短，且郑州吉奥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编制的《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高泉铝矿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修复方案》

设计的采矿成本不够详尽，综上，本次采用收入权益法进行评估。其计算公式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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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P——采矿权评估价值； 

SIt ——年销售收入； 

K——采矿权权益系数； 

i ——折现率； 

t ——年序号(t=1,2,…n)； 

n——评估计算年限。 

11．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11.1 评估所依据资料 

评估参数的确定主要依据豫国土资储备字〔2013〕59 号《关于<河南省陕县高泉铝

土矿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豫储评字〔2013〕33 号《<河南省陕

县高泉铝土矿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第六

地质大队 2013 年 8 月编制的《河南省陕县高泉铝土矿勘探报告》(以下简称《勘探报

告》)、河南省嘉文实业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编制的《河南省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

限公司高泉铝矿 2020 年储量年度报告》（以下简称《2020 年储量年报》）、《三门峡市

2024 年度零动用矿山资源储量审查表》（以下简称《2024 年储量审查表》）、郑州吉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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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编制的《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高泉铝矿

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修复方案》(以下简称《三合一方案》)及其评审意见、其他资料

确定。 

11.2《勘探报告》、《2020 年储量年报》及《2024 年储量审查表》评述 

《勘探报告》、《2020 年储量年报》及《2024 年储量审查表》在收集以往地质勘查

工作资料的基础上，结合野外实地对矿山开采现状进行了勘查，系统研究了矿区底

层、构造、含矿地层、矿体特征；基本查明了矿石质量及矿石类型，基本了解了矿石

选矿性能，基本查明了矿区开采技术条件，确定的矿床勘查类型及工程间距基本符合

规范要求，选用的勘查方法、手段基本适用，实际勘查工程间距及对矿体的控制程度

达到详查阶段的要求；资源量估算方法及工业指标选择基本正确，估算参数合理，块

段划分及资源量类型基本妥当，资源量估算结果正确，《勘探报告》提交资源量已经评

审备案，《勘探报告》、《2020 年储量年报》及《2024 年储量审查表》可以作为采矿权

评估的依据。 

11.3《三合一方案》评述 

郑州吉奥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依据国家相关法规等编写的《三合一方案》，报告

编制内容较完整、方法基本合理，且已经过专家评审，《三合一方案》可以作为评估技

术指标选取的依据。 

12．评估价值确定 

12.1 技术参数的选取和计算 

12.1.1 累计动用资源量 

根据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第六地质大队 2013 年 8 月编制的《河南省陕县高

泉铝土矿勘探报告》、三门峡锦江矿业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编制提交的《河南省三门

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高泉铝矿 2019 年储量年度报告》、《2020 年储量年报》及

《2024 年储量审查表》，该矿山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底为矿山基建期，2019 年初取

得安全生产许可证，2018 年未进行任何生产开采活动，当年资源储量动用为零，2019

年 3 月后该矿山进入生产开采，矿山 2019 年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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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动用资源量 

备注 
矿石量(万吨) A/S 

2019 年 1.20 7.19  

2020 年 
5.10 5.20 包括动用原储量估算范围外矿石

量 3.11 万吨，该部分资源量已经

评估处置缴纳出让收益。 4.12 6.10 

合计 10.42 5.75   

综上，该矿自 2019 年 1 月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期间动用资源量矿石量 10.42 万

吨。 

注：根据三门峡锦江矿业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编制提交的《河南省三门峡锦江

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高泉铝矿 2019 年储量年度报告》，2019 年开采动用Ⅰ矿体（一采

区）Ⅰ-1-6（333）铝土矿资源 1.2 万吨；根据《勘探报告》，Ⅰ-1-6 块段 Al2O3、SiO2

品位分别为 70.42%、9.80%，A/S 7.19；故本次评估 2019 年 A/S 确定为 7.19。2020 年

动用量 A/S 根据《2020 年储量年报》表 8 确定。 

12.1.2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期间需有偿处置资源量 

铝土矿为《矿种目录》所列矿种，应按出让金额形式征收自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已动用资源储量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该自 2019 年 1 月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期间（包含动用原储量估算范围外矿石量）动用资源量矿石量 10.42 万吨（A/S 

5.75）；该矿 2020 年度动用原储量估算范围外矿石量 3.11 万吨已于 2022 年评估缴纳了

出让收益；综上，本次评估需有偿处置资源量矿石量 7.31 万吨（A/S  5.75）。需有偿处

置资源量如下表所示（单位：万吨）： 

开采方式 时间 储量类型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 
未有偿处置动用资源量 

矿石量

(万吨) A/S Al2O3平均

品位（%） 
SiO2平均

品位（%） 

露天开采 

2019 年 动用矿产资源 1.20 7.19 70.42 9.80 

2020 年 
动用矿产资源 3.73 5.20 67.00 12.88 

动用矿产资源 2.38 6.10 68.69 11.26 

合计 7.31 5.75 68.11 11.85 

12.1.3 评估依据的资源量 

本次参与评估计算的资源量矿石量为铝土矿 7.31 万吨（A/S 5.75）。 

12.1.4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本次评估动用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 1，故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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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矿石量为铝土矿 7.31 万吨（A/S 5.75）。 

12.1.5 开采方式 

《三合一方案》依据依据确定的主要开采矿体，设计确定由三个采区分别进行开

采，一采区开采Ⅰ-1 号铝土矿体、二采区开采Ⅰ-3 号铝土矿体、三采区开采Ⅰ-4 号铝

土矿体，均为露天开采。 

12.1.6 产品方案 

《三合一方案》设计矿山产品方案为铝土矿原矿石，故本次评估取产品方案为铝

土矿原矿石（A/S 5.13）。 

12.1.7 采选技术指标 

《三合一方案》设计采矿回采率为 95%、矿石贫化率 5%。根据《矿山储量年报

备案表（2019 年）》及《2020 年储量年报》，矿山累计动用资源量矿石量 10.42 万吨、

采出量 10.25 万吨，采矿回采率为 98.37%。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取采矿回采率 98.37%、矿石贫化率 5%。 

12.1.8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2008 年 8 月)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CMVS30800-2008)》，评估用可采储量是指评估利用资源储量扣除各种损失后可采出

的储量。 

本次评估依据的资源量为动用资源量，因此不考虑设计损失量，故本次评估设计

损失量为 0。 

经计算，评估利用可采储量铝土矿矿石量为 7.19 万吨。 

12.1.9 矿山生产规模 

依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 20100-2008)，对

生产矿山，应根据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或批准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确定生

产能力。该矿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能力为 10 万吨/年，已通过评审的《三合一方

案》设计生产规模为 10 万吨/年。综上，本次评估取生产规模为 10 万吨/年。 

12.1.10 矿山服务年限的确定 

矿山服务年限计算公式： 

 

）-1（ ρ×
=

A
Q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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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 矿山服务年限 

              Q── 可采储量 

               A── 矿山生产规模 

ρ── 矿石贫化率 

经计算，矿山服务年限为 0.76 年，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采用

收入权益法评估时不考虑建设期，不考虑试产期、按达产生产能力计算，故评估计算

年限为 0.76 年，自 2025 年 5 月至 2026 年 1 月为正常生产期。 

12.2 经济参数的选取和计算 

12.2.1 产品销售价格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产品销售价格的确定，一般情况

下，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3 个年度的价格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产品

价格波动较大、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较长的大中型矿山，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5 个年度

内价格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短的小型矿山，

可以采用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根据《勘探报告》及《高泉铝矿化学样品分析结果表》，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

公司陕州区高泉铝土矿矿体综合顶底板围岩 Al2O3平均 31.40%、SiO2平均 33.31%。根

据《三合一方案》，露天开采矿石贫化率为 5%；根据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出

具的《情况说明》，经核实确认，《三合一方案》设计的露采矿石贫化率即为废石混入

率。依据上述指标计算，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陕州区高泉铝土矿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已动用铝土矿采出矿石品位：Al2O3 66.27%〔68.11%×（1-

5%）＋31.40%×5%〕、SiO2 12.92%〔11.85%×（1-5%）＋33.31%×5%〕、A/S 5.13

（66.27%÷12.92%）。 

根据三门峡市陕州区自然资源局 2025 年 4 月 10 日出具的《三门峡市陕州区自然

资源局关于三门峡市陕州区铝土矿矿山未能全面复工复产的情况说明》及采矿权人介

绍，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12 月河南地区铝土矿产品价格异常波动的原因为：2023 年

6 月 13 日新华社将调研反映的铝土矿开采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上报中央内参后，引发

矿山历史遗留问题集中爆发，自 2023 年 6 月 15 日起所有矿山全面停工停产。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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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当地铝土矿产品价格波动较大，本次以评估基准日前五年一期价格平均值为基

础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铝土矿市场价格的情况说明》，确认其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所采铝土矿石均以市场价格（签署合同并结算）供应给开曼铝业

（三门峡）有限公司用以生产氧化铝。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

公司其他下属子公司签署的铝土矿产品采购合同，以各合同约定的铝土矿基准价格为

基数，通过品级调价，并扣减装车费、运输费、破碎费、交易费、增值税，三门峡锦

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陕州区高泉铝土矿 2020 年~2025 年 3 月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384.16

元/吨。详见下表： 

日期 
基准价

格 
价格类型 

品级调价

（元/吨） 

装车

费元

/吨 

运输

费元/

吨 

破碎

费元/

吨 

交易

费元

/吨 

增值

税率% 

调整价

元/吨 

平均值

元/吨 

2020 年 3 月 

345.00

（含

税） 

合同编号：1107000DSC200306008 

不含资源税、增值税 含运费、装车

费、计量费、出境协调费 

6.0 封顶 

当 5.0＜A/S≤6.0，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增 0.01，单价增 0.6 元/吨 

当 4.3≤A/S＜5.0 时，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减 0.01，单价减 0.5 元/吨 

当 4.0≤A/S＜4.3 时，A/S 以 4.3 为基

准，A/S 每减 0.01，单价减 1.0 元/吨 

Al2O3以≥58%，以 58%为基准，每增

1%，单价增 5元/吨 

A/S5.13→

7.80 

Al2O366.27%

→40.00 

5.00  50.00  15.00  6.00  13.00  277.11  277.11  

2021 年 4 月 

353.00

（含

税） 

合同编号：100147000DSC210408054 

不含资源税、增值税 含运费、装车

费、计量费、出境协调费 

6.0 封顶 

当 5.0＜A/S≤6.0，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增 0.01，单价增 0.6 元/吨 

当 4.5≤A/S＜5.0 时，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减 0.01，单价减 0.5 元/吨 

当 4.0≤A/S＜4.5 时，A/S 以 4.5 为基

准，A/S 每减 0.01，单价减 1.0 元/吨 

Al2O3 以≥58%，以 58%为基准，每增

1%，单价增 5元/吨 

A/S5.13→

7.80 

Al2O366.27%

→40.00 

5.00  50.00  15.00  6.00  13.00  284.19  

347.74  

2021 年 5 月 5.00  50.00  15.00  6.00  13.00  284.19  

2021 年 6 月 

405.00

（含

税） 

合同编号：100147000DSC210612003 

不含资源税、增值税 含运费、装车

费、计量费、出境协调费 

6.0 封顶 

当 5.0＜A/S≤6.0，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增 0.01，单价增 0.5 元/吨 

当 4.5≤A/S＜5.0 时，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减 0.01，单价减 1.0 元/吨 

当 A/S＜4.5 时，不结算、不退货、不

支付任何费用 

Al2O3 以≥58%，以 58%为基准，每增

0.1%，单价增 0.5 元/吨 

A/S5.13→

6.50 

Al2O366.27%

→40.00 

5.00  50.00  15.00  6.00  13.00  328.91  

2021 年 7 月 5.00  50.00  15.00  6.00  13.00  328.91  

2021 年 12 月 

428.33

（不含

税） 

合同编号：1106000DSC220102002 

不含资源税、增值税 含运费、装车

费、计量费、出境协调费 

6.0 封顶 

当 5.0＜A/S≤6.0，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增 0.01，单价增 0.6 元/吨 

当 4.5≤A/S＜5.0 时，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减 0.01，单价减 1.0 元/吨 

当 4.0≤A/S＜4.5 时，A/S 以 4.5 为基

准，A/S 每减 0.01，单价减 1.2 元/吨 

以 58%为基准，增加至 65%封顶 

当 58%＜Al2O3≤65%，以 58%为基准，

每增 0.1%，单价增 1.0 元/吨 

A/S5.13→

7.80 

Al2O366.27%

→70.00 

5.00  50.00  15.00  6.00  13.00  430.13  

5.00  50.00  15.00  6.00  13.00  4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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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430.00

（不含

税） 

合同编号：1106000DSC220102002 

不含资源税、增值税 含运费、装车

费、计量费、出境协调费 

6.0 封顶 

当 5.0＜A/S≤6.0，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增 0.01，单价增 0.6 元/吨 

当 4.5≤A/S＜5.0 时，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减 0.01，单价减 1.0 元/吨 

当 4.0≤A/S＜4.5 时，A/S 以 4.5 为基

准，A/S 每减 0.01，单价减 1.2 元/吨 

以 60%为基准，增加至 65%封顶 

当 60%＜Al2O3≤65%，以 60%为基准，

每增 0.1%，单价增 1.0 元/吨 

A/S5.13→

7.80 

Al2O366.27%

→70.00 

5.00  50.00  15.00  6.00  13.00  431.80  

391.76  

2022 年 2 月 5.00  50.00  15.00  6.00  13.00  431.80  

2022 年 3 月 5.00  50.00  15.00  6.00  13.00  431.80  

2022 年 5 月 

430.00

（不含

税） 

合同编号：100147000DSC220509003 

不含资源税、增值税 含运费、装车

费、计量费、出境协调费 

6.0 封顶 

当 5.0＜A/S≤6.0，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增 0.01，单价增 0.6 元/吨 

当 4.5≤A/S＜5.0 时，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减 0.01，单价减 1.0 元/吨 

当 4.0≤A/S＜4.5 时，A/S 以 4.5 为基

准，A/S 每减 0.01，单价减 1.2 元/吨 

以 60%为基准，增加至 65%封顶 

当 60%＜Al2O3≤65%，以 60%为基准，

每增 0.1%，单价增 1.0 元/吨 

A/S5.13→-

7.80 

Al2O366.27%

→70.00 

5.00  50.00  15.00  6.00  13.00  431.80  

2022 年 6 月 5.00  50.00  15.00  6.00  13.00  431.80  

2022 年 7 月 5.00  50.00  15.00  6.00  13.00  307.60  

2022 年 8 月 

410.00

（不含

税） 

合同编号：100147000DSC220831007 

不含资源税、增值税 含运费、装车

费、计量费、出境协调费 

6.0 封顶 

当 5.0＜A/S≤6.0，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增 0.01，单价增 0.6 元/吨 

当 4.5≤A/S＜5.0 时，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减 0.01，单价减 1.0 元/吨 

当 4.0≤A/S＜4.5 时，A/S 以 4.5 为基

准，A/S 每减 0.01，单价减 1.2 元/吨 

以 60%为基准，增加至 65%封顶 

当 60%＜Al2O3≤65%，以 60%为基准，

每增 0.1%，单价增 1.0 元/吨 

A/S5.13→-

7.80 

Al2O366.27%

→70.00 

5.00  50.00  15.00  6.00  13.00  411.80  

2022 年 9 月 5.00  50.00  15.00  6.00  13.00  411.80  

2022 年 10 月 5.00  50.00  15.00  6.00  13.00  287.60  

2022 年 11 月 

335.00

（不含

税） 

合同编号：100147000DSC221102008 

不含资源税、增值税 含装车费、计量

费、出境协调费 

6.0 封顶 

当 5.0＜A/S≤6.0，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增 0.01，单价增 0.6 元/吨 

当 4.5≤A/S＜5.0 时，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减 0.01，单价减 1.0 元/吨 

当 4.0≤A/S＜4.5 时，A/S 以 4.5 为基

准，A/S 每减 0.01，单价减 1.2 元/吨 

以 60%为基准，增加至 65%封顶 

当 63%＜Al2O3≤65%，以 63%为基准，

每增 0.1%，单价增 0.5 元/吨 

当 60%≤Al2O3≤63%，以 60%为基准，

每增 0.1%，单价增 0.8 元/吨 

A/S5.13→

7.80 

Al2O366.27%

→34.00 

5.00      6.00  13.00  365.80  

2022 年 12 月 5.00      6.00  13.00  365.80  

2023 年 4 月 

395.00

（不含

税） 

合同编号：100147000DSC230407009 

不含资源税、增值税 含装车费、计量

费、出境协调费 

6.0 封顶 

当 5.0＜A/S≤6.5，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增 0.01，单价增 0.6 元/吨 

当 4.0≤A/S＜5.0 时，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减 0.01，单价减 1.0 元/吨 

以 58%为基准，增加至 65%封顶 

当 63%＜Al2O3≤65%，以 63%为基准，

每增 0.1%，单价增 0.5 元/吨 

当 58%≤Al2O3＜63%，以 58%为基准，

每增 0.1%，单价增 0.8 元/吨 

A/S5.13→

7.80 

Al2O366.27%

→50.00 

5.00      6.00  13.00  441.80  

438.45  

2023 年 5 月 5.00      6.00  13.00  441.80  

2023 年 6 月 5.00      6.00  13.00  441.80  

2023 年 7 月 5.00      6.00  13.00  441.80  

2023 年 8 月 5.00      6.00  13.00  441.80  

2023 年 9 月 5.00      6.00  13.00  441.80  

2023 年 10 月 435.00

（含

税） 

合同编号：A10014700F202406110129 

不含资源税、增值税 含装车费、计量

费、出境协调费 

6.0 封顶 

A/S5.13→

7.80 

Al2O366.27%

→50.00 

5.00      6.00  13.00  431.76  

2023 年 11 月 5.00      6.00  13.00  4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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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当 5.0＜A/S≤6.5，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增 0.01，单价增 0.6 元/吨 

当 4.0≤A/S＜5.0 时，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减 0.01，单价减 1.0 元/吨 

以 58%为基准，增加至 65%封顶 

当 63%＜Al2O3≤65%，以 63%为基准，

每增 0.1%，单价增 0.5 元/吨 

当 58%≤Al2O3＜63%，以 58%为基准，

每增 0.1%，单价增 0.8 元/吨 

5.00      6.00  13.00  431.76  

2024 年 1 月 5.00      6.00  13.00  431.76  

438.08  

2024 年 2 月 5.00      6.00  13.00  431.76  

2024 年 3 月 5.00      6.00  13.00  431.76  

2024 年 4 月 5.00      6.00  13.00  431.76  

2024 年 5 月 5.00      6.00  13.00  431.76  

2024 年 6 月 

460.00

（含

税） 

合同编号：A10014700F202406110129 

不含资源税、增值税 含装车费、计量

费、出境协调费 

6.0 封顶 

当 5.0＜A/S≤6.5，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增 0.01，单价增 0.6 元/吨 

当 4.0≤A/S＜5.0 时，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减 0.01，单价减 1.0 元/吨 

以 58%为基准，增加至 65%封顶 

当 63%＜Al2O3≤65%，以 63%为基准，

每增 0.1%，单价增 0.5 元/吨 

当 58%≤Al2O3＜63%，以 58%为基准，

每增 0.1%，单价增 0.8 元/吨 

A/S5.13→

7.80 

Al2O366.27%

→50.00 

5.00      6.00  13.00  453.88  

2024 年 7 月 5.00      6.00  13.00  453.88  

2025 年 2 月 

412.45

（含

税） 

合同编号：100147000DSC240101009 

不含资源税、增值税 含装车费、计量

费、出境协调费 

6.0 封顶 

当 5.0＜A/S≤6.5，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增 0.01，单价增 0.6 元/吨 

当 4.0≤A/S＜5.0 时，A/S 以 5.0 为基

准，A/S 每减 0.01，单价减 1.0 元/吨 

以 58%为基准，增加至 65%封顶 

当 63%＜Al2O3≤65%，以 63%为基准，

每增 0.1%，单价增 0.5 元/吨 

当 58%≤Al2O3＜63%，以 58%为基准，

每增 0.1%，单价增 0.8 元/吨 

A/S5.13→

7.80 

Al2O366.27%

→50.00 

5.00      6.00  13.00  411.80  

411.80  

2025 年 3 月 5.00      6.00  13.00  411.80  

注：①依据各铝土矿产品采购合同确定铝土矿基准价格是否含税。 

②根据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有关税费的说明》，各铝土矿产品采购合同确定

铝土矿基准价格不含资源税系指买方无需另付资源税。 

③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陕州区部分矿产品预收资金标准（税收）》、《各部门矿产品预收资金

标准》及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各铝土矿产品采购合同描述的采购合

同中的市县乡镇出境协调费与过站费系指同一费用，且出境协调费（过站费）主要由“增值税、资

源税、所得税、城教附加、印花税、交易费”组成。根据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理论计算模型，

本项目仅考虑“增值税（税率 13%）、交易费（6元/吨）”。 

④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关于矿石销售价格票制调整情况说明》，2022 年 10 月（含）之前签

署的铝土矿产品采购合同均包含运输费 50 元/吨、破碎费 15 元/吨。 

评估人员综合分析该项目具体开采技术条件及当地市场销售条件后认为，上述价

格基本能代表当地同类产品销售价格的趋势，所以本次评估取铝土矿不含税销售价格

为 384.16 元/吨。 

12.2.2 产品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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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矿井未来生产期内各年的产量全部销售。则评估计算年限内销售收入为： 

铝土矿销售收入＝铝土矿产量×铝土矿销售价格 

＝7.57×384.16 

＝2908.09 (万元) 

销售收入计算详见附表 3。 

12.3 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有色金属矿产采矿权

权益系数的取值范围为 3.5～4.5%。该矿以往动用量均为露天开采，矿区水文地质条件

属于简单类型，工程地质条件属于中等类型，地质环境质量良好；矿区地质构造简

单；评估综合考虑，该矿采矿权权益系数取 4.2%。 

12.4 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根据原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 年第

18 号，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折现率取

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折现率取 9%。 

本次评估对象为采矿权，本次评估综合考虑上述各类风险因素，参照国土资源部

公告 2006 年第 18 号确定折现率为 8%。 

12.5 评估结果 

经评估计算，确定 2019 年 1 月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期间未有偿处置动用资源量矿

石量铝土矿 7.31 万吨即动用可采储量矿石量铝土矿 7.19 万吨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115.93 万元。 

12.6 采矿权出让收益基准价核算结果 

根据豫国土资发[2018]5 号《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

场基准价的通知》，铝土矿（4≤A/S＜6）基准价为 8 元/吨·矿石；铝土矿（A/S＞6）

基准价为 11 元/吨·矿石。按上述出让收益基准价核算结果为 68.08 万元。 

13．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所称评估价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假设而提

出的价值参考意见： 

13.1 本项目拟定的矿山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保持不变，且持续经营； 



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陕州区高泉铝土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北京中宝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33 - 

13.2 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预测期内无重大变化； 

13.3 以现阶段采选矿技术水平为基准； 

13.4 市场供需水平符合本评估预期。 

13.5 物价水平基本保持不变，产品销售价格符合本评估预期。 

14．评估结论 

本公司依照有关规定，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估原则，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

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及相关政策的基础上，确

定 2006 年 10 月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期间未有偿处置动用资源量矿石量铝土矿 7.31万吨

即动用可采储量矿石量铝土矿 7.19 万吨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115.93 万元，大写人

民币壹佰壹拾伍万玖仟叁佰元整。 

该矿以往按照粗估法、成本法已缴纳探矿权价款金额合计为 13.36 万元。 

之后未处置的剩余可采储量矿石量铝土矿 41.90 万吨按照产品销售时的出让收益

率逐年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 

 15．评估基准日后事项说明 

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后发生的影响委托评估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的期后事

项，包括国家和地方的法规和经济政策的出台，利率的变动、矿产品市场价值的巨大

波动等。本次评估在评估基准日后出具评估报告日期(评估报告日)之前，未发生影响

委估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的重大事项。在评估报告出具日期之后和本评估结论使

用有效期内，如发生影响委估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

评估结论。若评估基准日后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以内储量等数量发生变化，在实际作

价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进行相应调整；当价格标准发生重

大变化而对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评估委托人应及时聘请评估机

构重新确定采矿权评估价值。 

16．特别事项说明 

16.1 本评估报告是以特定的评估目的为前提，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管理规定和

有关技术经济资料，并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确定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评估中

没有考虑将采矿权用于其他目的可能对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所带来的影响，也未

考虑其他不可抗力可能对其造成的影响。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发生变化，本评估报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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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16.2 本评估报告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作出的，本公司及参加本次评估

的工作人员与评估委托人及相关利益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16.3 评估委托人及相关利益人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

性负责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16.4 本评估报告书含有附表、附件、附图，附表、附件、附图构成本报告的重要

组成部分，与本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6.5 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人及相关利益人未做特

殊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

相关责任。 

16.6 本评估报告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并加盖本公司公章后

生效。 

16.7 依据《矿业权评估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不论采用何

种方式确定的矿产品市场价格，其结果均视为对未来矿产品市场价格的判断结果。 

16.8 根据《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

通知》（财综〔2023〕10 号）的规定，按出让金额形式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且按协议

方式出让探矿权、采矿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按照评估值、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

价测算值就高确定。 

16.9 该矿山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矿山名称为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高泉铝

矿；根据《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项目单》（编号：2025-10），矿山名称为三门峡锦江博

大矿业有限公司陕州区高泉铝土矿。 

16.10 根据豫自然资公告〔2019〕20 号《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已设矿业权与国

家出资矿产地重叠价款处置情况调查结果的公告》及《河南省已设矿业权与国家出资

矿产地重叠价款处置情况调查情况表》，陕县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高泉铝矿与国家出

资矿产地重叠。 

17．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7.1 本评估报告需向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送公开后使用，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

自公开之日起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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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本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 

17.3 本评估报告仅供评估委托人了解评估的有关事宜并报送评估管理机关或其授

权的单位审查评估报告和检查评估工作之用。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评估报告是评估委

托人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17.4 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归评估委托人所有。 

17.5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项目注册矿业权评估

师及本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

也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17.6 本评估报告书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18．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日为 2025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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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评估人员 

 
 

法定代表人：颜晓艳 

 

 

 

 

项目负责人：任 萌 

   

 

 

 

矿业权评估师：张 豹                任 萌 

 

 

 

 

 

北京中宝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评估委托人：河南省国土空间调查规划院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5年5-12月 2026年1月

0.6667 0.7600

1、产品销售收入：铝土矿 2908.09 2561.07 347.02

2、折现系数(8%) 0.9500 0.9432

3、销售收入现值：铝土矿 2760.33 2433.02 327.31

4、销售收入累计现值：铝土矿 2433.02 2760.33

5、采矿权权益系数：有色金属 4.2%

6、采矿权评估价值：铝土矿 115.93 102.19 115.93

评估机构：北京中宝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制表人：任萌

附表1    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陕州区高泉铝土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计算表

项    目 合  计

评估基准日：2025年4月30日

复核人：张豹



附表2

评估委托人：河南省国土空间调查规划院 评估基准日：2025年4月30日 单位：万吨

2019年
动用矿产
资源

1.20 7.19 70.42 9.80 1 1.20 7.19 70.42 9.80 1.18 7.19 70.42 9.80

动用矿产
资源

3.73 5.20 67.00 12.88 1 3.73 5.20 67.00 12.88 3.67 5.20 67.00 12.88

动用矿产
资源

2.38 6.10 68.69 11.26 1 2.38 6.10 68.69 11.26 2.34 6.10 68.69 11.26

7.31 5.75 68.11 11.85 7.31 5.75 68.11 11.85 98.37% 7.19 5.75 68.11 11.85 5% 10 0.76 0.76

评估机构：北京中宝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复核人：张豹 制表人：任萌

评估计
算年限

A/S

2020年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陕州区高泉铝土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2006年9月30日至2023年4月30日）动用可采储量估算表

矿石量 A/S 矿石量 A/S

生产规
模(万吨
/年)

Al2O3平均

品位
（%）

SiO2平均

品位
（%）

矿山服
务年限

采矿回
采率(%)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矿石贫
化率(%)Al2O3平均

品位（%）

SiO2平均

品位（%）

露天开采

合计

Al2O3平均

品位（%）
矿石量

时间 储量类型

2006年9月30日至2023年4月30日未
有偿处置动用资源量

可信度
系数 SiO2平均

品位
（%）

开采方式



评估委托人：河南省国土空间调查规划院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    目 合计 2025年5-12月 2026年1月

入选铝土矿原矿量(万吨) 7.57 6.67 0.90

铝土矿价格（元/吨，不含税） 384.16 384.16

3 年销售收入：铝土矿(万元) 2908.09 2561.07 347.02

评估机构：北京中宝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制表人：任萌

附表3     三门峡锦江博大矿业有限公司陕州区高泉铝土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销售收入计算表

1

2

评估基准日：2025年4月30日

复核人：张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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